
关于实施四川省 2026—2028年免疫规划
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基础保险工作的通知

川疾控局综传防免规便函〔2025〕17号

各市（州）卫生健康委（疾控局），省疾控中心：

按照《四川省卫生计生委 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第一类

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基础保险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川卫发

〔2018〕51号）要求，省疾控中心已完成 2026—2028年度四川

省免疫规划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基础保险招标采购工作。

为做好全省免疫规划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工作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中标供应商

以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为牵头人

的联合体（联合体成员：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

公司）。

二、保险对象

在四川省范围内具有预防接种资质的接种单位接种免疫规

划疫苗的受种者。

三、保险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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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个月（2026年 1月 1日至 2028年 12月 31日）。

四、补偿和救助对象

（一）补偿对象

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均为补偿对象:

1.2019年 12月 31日及以前接种免疫规划疫苗，经调查诊断

或鉴定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（或不能排除预防接种异常反应），

且尚未获得补偿的受种者。

2.2026年 1月 1日起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，经调查诊断或鉴

定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（或不能排除预防接种异常反应）的受

种者。

3.人民法院裁决需补偿的。

（二）救助对象

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后死亡，经调查诊断或鉴定结论是偶合症

的受种者。

五、补偿和救助标准

（一）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

调查诊断或者鉴定结论是免疫规划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

（或不能排除预防接种异常反应）的，参照《医疗事故分级标准

（试行）》分级，按照以下标准执行。

1.死亡

受种者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（或不能排

除预防接种异常反应），造成死亡的，其一次性经济补偿金额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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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×补偿年限。补偿年限

按照以下方法确定：

3周岁以下（含 3周岁）死亡的，补偿年限为 5年；

超过 3周岁的，补偿年限为在死亡补偿的基础年限（5年）

上每增加 1岁再增加 1年（不足 1岁按 1岁计算），最高补偿年

限不超过 20年。

2.残疾

受种者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（或不能排

除预防接种异常反应），造成三级及以上残疾的，其一次性经济

补偿金额=四川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×20×伤残

系数。

伤残系数按照损害程度分级，一级乙等至三级戊等对应的伤

残系数为 1.3－0.2。

一级乙等：伤残系数为 1.3。

二级甲等：伤残系数为 1.1。

二级乙等：伤残系数为 1.0。

二级丙等：伤残系数为 0.9。

二级丁等：伤残系数为 0.8。

三级甲等：伤残系数为 0.6。

三级乙等：伤残系数为 0.5。

三级丙等：伤残系数为 0.4。

三级丁等：伤残系数为 0.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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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级戊等：伤残系数为 0.2。

3.其他后果

受种者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引起预防接种异常反应（或不能排

除预防接种异常反应），导致四级或经过治疗恢复正常的一过性

器官组织损伤，由中标保险公司根据受种者就医期间实际产生的

医疗、交通、住宿、误工等费用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，补偿总额

最高不超过四川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。

（二）偶合死亡病例救助

对于接种免疫规划疫苗后的死亡病例，2026—2028 年期间

调查诊断或鉴定为偶合症的，由中标保险公司给予一次性人道主

义救助 5万元。

六、其他扩展服务

（一）扩展尸检或鉴定费用责任

扩展由当地卫生部门或财政部门承担的尸检或鉴定费用。

（二）特殊案件医疗费用垫付

对于初步判定为异常反应案例的贫困家庭，给予医疗费用垫

付。

（三）扩展法律费用责任

增加因诉讼产生的法律费用责任上限 50万元，每次事故最

高补偿 1万元。

（四）疫苗接种医护人员过错补偿

疫苗接种医护人员在接种过程中因过错行为造成受种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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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亡的，给予最高 2万元补偿。

七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时间说明

预防接种异常反应（或不能排除预防接种异常反应）补偿金

额计算时，“上一年度”指调查诊断或者鉴定时间的上一年度。

（二）服务评价

各市（州）疾控机构要对保险机构服务质量进行评估，于每

年 1月 15日前，以市（州）为单位将上一年度免疫规划疫苗预

防接种异常反应保险补偿/救助情况和服务质量评估情况报送省

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与研究所。

（三）工作要求

各地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转变观念，充分认识到免疫规

划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基础保险工作的重要性，认真组织

实施。疾控机构和接种单位要加强培训和技术指导，做好政策宣

传，提高群众的接受度，建立预防接种保险理念。各市（州）卫

生健康（疾控）部门在免疫规划疫苗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保险

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重大事项，及时向我局报告。

附件：供应商联合体服务片区及联络方式

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局综合处

2025年 12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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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供应商联合体服务片区及联络方式

一、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

（一）服务片区

成都市：金牛区、武侯区、成华区、高新区、天府新区、东

部新区、新都区、郫都区、金堂县、大邑县、彭州市、崇州市、

简阳市

其他市（州）：攀枝花市、乐山市、南充市、宜宾市、广安

市、达州市、雅安市、巴中市、资阳市、甘孜州

（二）联络方式

小 组 组 长：朱应玲（联系电话：18512857528）

小组日常负责人：王 海（联系电话：13795733958）

二、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

（一）服务片区

成都市：锦江区、青羊区、龙泉驿区、青白江区、温江区、

双流区、蒲江县、新津区、都江堰市、邛崃市

其他市（州）：自贡市、泸州市、德阳市、绵阳市、广元市、

遂宁市、内江市、眉山市、阿坝州、凉山州

（二）联络方式

小 组 组 长：谢 佳（联系电话：1828458134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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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组日常负责人：万 洪（联系电话：13551256344）

王 春（联系电话：13485275081）

徐迎夏（联系电话：15051031106）

顾国祥（联系电话：1896197602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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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名单

地区 联系人 联系电话

成都市

张 磊（人寿） 19828354324

何 芳（人寿） 19828321140

高彩萍（平安） 13540133908

徐迎夏（平安） 15051031106

自贡市 罗明利 15983150698

攀枝花市 林 莉 13550910805

泸州市 黄 建 13018158607

德阳市 曾维维 19950626675

绵阳市 任志鉴 15284030875

广安市 杨峻池 18086988217

遂宁市 廖建波 15520697181

内江市 李帅军 15828602069

乐山市 罗海歌 18200125699

南充市 谈世超 13350661491

眉山市 白 平 18583858585

宜宾市 尹 欣 15328489917

广元市 王翔宇 13094483210

达州市 何红庆 18281463320

雅安市 沙志健 13568766767

巴中市 谢达洲 15583337086

资阳市 孙楷懿 18282350507

阿坝州 倪 锐 13990416080

甘孜州 许蕴滔 18582462827

凉山州 蒋 雷 186834557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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